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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管理及維護本系電腦教室之借用，特依「國立成功大學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辦法」

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借用僅指場地及設施，並不提供其他服務。 
第三條 借用原則 

（1） 以本系教學及活動為第一優先 
（2） 除本系教學及活動時間外，優先予校內其他單位或教師借用。 
（3） 校外機關或團體申請後，以通過本系核准先完成繳費手續者優先借用。 
（4） 周末假日、下班時間除校內教學及活動外原則上不便外借。 

第四條 借用程序及收費規定 
（1） 本系教師請於系辦公室登記電腦教室課程或活動使用時間。 
（2） 校內其他單位或教師請於活動或課程兩週前，以校內簽呈說明活動內容及時

間會本系辦理，經本系核准後通知借用人或單位始可使用。 
（3） 校外機關或團體，請於活動或課程兩週前，填寫本系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

並檢附活動內容。經本系儀器小組進行通信投票過半核准後，通知借用人或

單位完成場地使用費之繳費手續始可使用。本電腦教室收費標準每小時 4000
元，費用種類為場地使用費。未經本系同意，不得在任何廣告文宣或活動說

明中提及場地借用之外與本系相關事務，違者將沒收場地使用費並禁止借用。 
（4） 申請獲准後如借用人或單位中途放棄無法如期使用，應提早通知借用單位取

消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如借用單位取消借用，已繳費部分經本系儀器小組

審核其取消原因，進行通信投票過半同意後可無息退還已繳納之費用。 
（5） 借用人或單位經本系同意借用後，如本系遇特殊情況無法外借時，得提早通

知借用單位取消使用或變更使用日期。如借用單位取消借用，本系得無息退

還已繳納之費用，借用人或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額外賠償。 
第五條 責任歸屬 

（1） 經核定借用後不得私自轉借或變更活動性質及內容。 
（2） 借用期間全面禁煙，禁止於教室內飲食，離開時請將個人物品帶走。本系不

負保管之責。 
（3） 活動時請自行維持電腦教室內安全及秩序，待活動結束後將教室回復原狀並

清潔場地。未依正常使用而造成教室設備之毀損或遺失，需負相關設備賠償

之責。 
（4） 借用人或單位應遵守借用教室內之相關告示及管理人員之勸導。 
（5） 借用人或單位如有違背上述有關規定，本系得隨時終止出借場地，日後得拒

絕受理其任何申請。 



（6） 借用期間如遇停電、天災及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本系不負賠償責任。 
第六條 本辦法經儀器小組會議通過並送系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電腦教室借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申 請 單 位  

負 責 人  統 編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借 用 事 由 

 

(活動內容請以附件方式檢附) 

 

借 用 時 間 
 

 

備 註 
 

 

會 辦 單 位 

承 辦 人 儀器小組召集人 系 主 任 

   

匯款帳號 

帳戶名稱：國立成功大學 401專戶 

附件一 



帳戶號碼：00903607114-1 台灣銀行、台南分行 

 

電腦教室設備 

個人電腦：65台(作業系統Windows 10) 
印表機：1台(HP LaserJet M608) 
軟體：(Office 2016、Acrobat X11、Matlab 2016a、 Maple 2015、 Visual Studio 2017、

CwTex 5、Lyx、Creo、Space Claim) 
投影機及布幕：3台(VGA或 HDMI輸入，可做拼接式大螢幕輸出) 
無線投影：Apple TV一台。 
無線麥克風：2台 
有線麥克風：1台 
4K攝影機：1台 

 

3D 掃描與列印 

3D印表機：ATOM 2.5 Ex 3D掃描儀  

 

 

 

 
 
 
 
 
 
 
 
 
 
 
 
 

附件二 



 
 

數學類教具-1 

魔術方塊 ZoomTool ZoomTool 

   

3D列印教具 羅馬拱橋、河內塔 摺紙教具 

   

索瑪利方塊及魯班鎖 拋物面鏡成像 Klein’s Bottle 

   

費波那契樹 最速下降線(3D列印) 求積儀 

   



 
 

數學類教具-2 

向量棋盤桌遊 數學史桌遊 Squares桌遊 

   

 


